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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本科教学调（停）课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长安大学本科教学调(停)课管理办法》经校务会 2016 年 1

月 18 日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长安大学

2016 年 3 月 3 日

长 安 大 学 文 件
长大教〔2016〕2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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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本科教学调（停）课管理办法

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加强教学工作纪律，提高教学质

量，规范本科教学中的调课（授课时间或教师的临时调整或教学

任务变更）、停课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调课的类型

1.因故需要临时调整上课时间、改变授课地点、更换授课主

讲教师等(两周以内，含两周)，按课程临时调整办理。

2.因故需对已排定的课程进行任务变更(两周以上，不含两

周)，包括变更主讲教师、调整课程学时分配、拆并课堂合班、更

改授课时间或教室等，按教学任务变更办理。

二、申报流程与审批原则

1.申报流程

教师因公出差、病假等客观原因需临时调整课程，或者办理

教学任务变更，应按以下流程提前办理相关手续：

（1）教师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长安大学本科任课教师请假

表》（对于课程临时调整）或《长安大学教学计划（任务）变更表》

（对于教学任务变更）；

（2）《长安大学本科任课教师请假表》、《长安大学教学计划

（任务）变更表》应由系主任、主管教学副院长(主任)审核签字，

连同相关证明材料由任课教师本人报学校教务部门审批后生效。

（3）课程临时调整或教学任务变更后由任课教师负责通知学

生班级。

2.审批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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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任课教师在正常教学安排时间内，原则上不允许调课。

确因下列原因，需提前三天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公事出差：教师因开会、出差等公事要求调课，需持会议通

知或校属派出单位有关证明办理调课手续。

进修：教师因参加进修、学习、支教等活动要求调课，需持

校人事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办理调课手续。

（2）任课教师因急病等特殊情况无法到岗，需课前及时通知

所属学院，口头办理请假手续。学院教务管理人员应立即将相关

情况通知学校教务部门，批准后 3 天内补办相关调课手续（附相

关诊断等证明）。

（3）学校教务部门负责对各学院请假情况进行年终汇总和通

报。

三、停课的规定

1.凡国家法定节假日、运动会等涉及的停课，依据校长办公

室通知或校历，按学校教务部门具体安排执行。

2.学校临时组织的大型活动需要停课，由校属主办单位提出

书面申请，经分管教学校长批准后，由学校教务部门发布执行。

四、其他

1.本办法适用于本科生必修课、选修课及实验课等所有课

程。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3 日印发


